拟批准环境影响评价文件的建设项目

	序号
	项目名称
	建设地点
	建设单位
	环境影响评价机构
	项目概况
	主要环境影响及预防或者减轻不良环境影响的对策和措施

	1
	新疆晟地沃丰生物科技有限公司年产3500吨环保安全型复配农药加工项目
	第七师胡杨河经济技术开发区西环路以东、高泉西路以北
	新疆晟地沃丰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乌鲁木齐润泽天辰环保科技有限公司
	项目位于第七师胡杨河经济技术开发区西环路以东、高泉西路以北。项目区地理坐标：（东经84度51分29.307秒，北纬44度50分11.680秒），2024年2月29日，项目总投资35644.17万元，环保投资115万，占总投资的0.322.8%。

主要建设内容如下：
本项目新建办公楼，原料库一栋，成品库两栋，水剂生产车间一栋，水悬浮剂生产车间一栋，水乳剂生产车间一栋，可湿性粉剂生产车间一栋，配套建设供汽站、配电室等公辅工程。本项目总占地面积33379.41平方米，总建筑面积为10991平方米，本项目年生产悬浮剂、水剂、水乳剂、可湿性粉剂共计3500t/a。劳动定员、工作时间：定员50人，全年工作日300天，采用三班制，每班8h工作制度。
	1施工期

（1）废气
施工期废气主要为施工过程中产生的扬尘。裸地和土石方堆放采用密目防尘网进行覆盖；施工场界（项目厂界）周围设置高度不小于2m的全封闭围挡；运输车辆进出施工场地进行冲洗，车斗封闭。做到六个扬尘防治“百分百”，建筑工地围挡设置100%，散体物料、裸露场地遮盖100%，出入口和场区内主要道路硬化100%，车辆冲洗平台设置和出场车辆冲洗100%，渣土运输车辆遮盖100%，洒水、喷淋（雾）设施安装100%。
（2）废水

工程施工期间，施工单位应严格执行《建设工程施工场地文明施工及环境管理暂行规定》，对排水进行组织设计，严禁乱排、乱流污染道路、环境；加强施工机械设备的维修保养，避免在施工过程中燃料油的跑、冒、滴、漏；在回填土堆放场、施工泥浆产生点以及沙子、水泥、陶粒搅拌机及输送系统的冲洗废水应设置临时沉沙池，含泥沙雨水、泥浆水经沉沙池沉淀后回用到生产中去；施工时产生的泥浆水未经处理不得随意排放，不得污染现场及周围环境；不得随意在施工区域内冲洗汽车，对施工机械进行检修和清洗时应在第七师胡杨河经济技术开发区现有洗车场进行清洗。

（3）噪声
施工区噪声主要来自施工机械设备运行，通过采用低噪声、低振动的设备，对施工设备进行定期维修保养，钢筋、装修材料等材料运输车辆进入施工场地时严禁鸣笛、装卸材料轻拿轻放等措施降低噪声排放量。
（4）固体废物
施工固体废物主要为装修垃圾、建筑垃圾、弃土等。装修垃圾、不能再利用的建筑垃圾、弃土进行收集并固定地点集中暂存，施工完成后及时清运至当地住建部门指定的垃圾填埋场填埋处置；车辆运输弃土、装修垃圾、建筑垃圾时必须密闭、覆盖；工程完工后1个月内将施工场地的所有装修、建筑垃圾、弃土等处置干净。
2运营期
（1）废气

可湿性粉剂生产线废气（1#车间）：投料、包装和气流粉碎过程产生的粉尘产生的粉尘废气经由设备上方设置的集气罩收集后（粉尘收集率为30%）经生产线配备的布袋除尘器处理，处理效率99%，15m排气筒排放（DA001），满足《农药制造工业大气污染物排放标准》（GB39727-2020）。

悬浮剂生产线废气（2#车间）：建设单位拟在投料口设置三面围挡，投料口减少落差等方式，减少无组织排放，满足《农药制造工业大气污染物排放标准》（GB39727-2020）。
水乳剂生产线废气（3#车间）：对于投料废气：建设单位拟在投料口设置三面围挡，投料口减少落差等方式，减少无组织排放；对于搅拌、配制废气：通过管道（收集效率95%）收集“二级活性炭”（5000m3/h）处理后15m排放（DA002），满足《农药制造工业大气污染物排放标准》（GB39727-2020）。
水剂生产线废气（4#车间）：建设单位拟在投料口设置三面围挡，投料口减少落差等方式，减少无组织排放，满足《农药制造工业大气污染物排放标准》（GB39727-2020）。
农药生产异味：水乳剂生产线（3#车间）异味气体两级活性炭吸附装置处理后引至排气筒高空排放，其余生产线无组织排放的异味经车间强制通风换气外排，满足《恶臭污染物排放标准》（GB14554-93）。

实验废气：设置通风橱，有机废气经收集后由管道通入活性炭吸附装置处理后排放。

厨房油烟：油烟净化装置处理油烟，油烟机排风量为2000m3/h，处理后的油烟统一进入专用排烟管于楼顶，满足《饮食业油烟排放标准（试行）》。
（2）废水
本项目运营期外排废水为生活污水（包含食堂废水）以及纯水制备的浓水。项目生活废水排放量5.95m3/d（1785m3/a），根据《排放源统计调查产排污核算方法和系数手册》（公告2021年第24号）中“生活源产排污核算方法和系数手册”，主要污染物浓度COD：325mg/L、BOD5:140mg/L、SS：200mg/L、NH3-N：37.7mg/L、TP：4.28mg/L、动植物油130mg/L。

纯水制备废水排放量1.917m3/d（575.1m3/a），参考文献《纯水制备过程中氨氮和总氮在制水废水中的富集》（无锡市智慧环保技术监测研究院有限公司，214121）：浓水主要污染物为化学需氧量和悬浮物，化学需氧量、悬浮物排放浓度分别约为41mg/L、160mg/L。

项目区及周边有完善的供排水管网，排入园区污水管网，最终由胡杨河经济技术开发区南区进行处置。综上所述，本项目拟采取的污水治理措施有效可靠，污水排放去向合理，不会对区域地表水造成影响。
（3）噪声
项目噪声主要来源于破碎机、风机生产过程中产生的噪声及设备运行噪声。该项目所有生产设备均选用低噪声设备并置于生产车间内，根据设备生产商提供的数据，其噪声源源强为75~90dB(A)，本项目边界噪声值均能够达到《工业企业厂界环境噪声排放标准》（GB12348-2008）3类标准限值要求。
（4）固体废物
一般工业固废

①加工产生的粉尘通过布袋除尘器收集，收集量约为0.1562t/a，废物代码：900-099-S59，收集后作为原料回用，不外排。

②餐厨垃圾（含隔油池油脂）：主要包括食堂产生的餐厨垃圾和隔油池清掏的废油脂，废物代码：900-002-S61，产生量按0.1kg/人·d计，则营运期餐厨垃圾产生量为1.5t/a。单独收集后采用符合标准、有醒目标识的餐厨垃圾专用收集桶储存于食堂，每日交由餐厨垃圾处理单位收运处置，并签订书面收运协议，确保日产日清。

③预处理池污泥：预处理池污泥产生量为0.1t/a，废物代码900-099-S59，交由专业单位清运。

④废RO膜：本项目纯水制备采用RO反渗透，根据建设单位提供资料，废RO膜为2年一更换，产生量为0.1t/次。废物代码900-099-S59，交由供应商回收处置。

⑤不合格品：本项目内设置检验室，对于抽检的不合格品，由于本项目无化学反应，产品为单纯的复配，可以直接回用生产，产生量约0.05t/a，废物代码261-013-S16。

（2）危险废物

①检修废物（含油废棉纱、抹布及其他含油污劳保产品）
来源于设备检修、保养过程，产生量约为0.02t/a，属于《国家危险废物名录（2025年版）》中HW49其他废物，废物代码为：900-041-49；分类收集，放于危废贮存库，定期交由有资质单位进行处理。

②废机油
设备维护会产生废机油，产生量约0.1t/a，根据《国家危险废物名录（2025年版）》，废机油属于危险废物，废物代码：HW08900-214-08车辆、轮船及其他机械维修过程中产生的废发动机油、制动器油、自动变速器油、齿轮油等废润滑油，统一收集暂存于危险废物暂存间，委托资质单位处置。

③废包装

根据建设单位提供资料，农药原药原料桶及原料袋产生量约1.0t/a，因沾染农药原药，根据《国家危险废物名录（2025年版）》，属于HW04类农药废物，废物代码为900-003-04，收集后暂存于危废贮存库，交由资质单位处置。

④废活性炭

项目选用碘值不低于800毫克/克的活性炭，活性炭对有机废气的吸附效率约为0.2～0.3t/t，取0.25t/t，活性炭吸附处理的有机废气量约为3.5875t/a，计算得出至少需填充活性炭量为14.35t/a，项目废气处理设施的活性炭每30天更换一次，产生的废活性炭量14.35t/a。更换后废活性炭暂存于危废贮存库，交由有资质的单位处置。根据《国家危险废物名录（2025）》，废活性炭属于危险废物，（危废类别：HW49，危废代码：900-039-49）。

⑤检验废物

检验室主要分析项目为成品的成分、水分、pH检验，需要使用少量酸碱、色谱纯试剂等化学试剂，化验产生的废试剂及废液新增产生量约0.2t/a。

根据《国家危险废物名录（2025年版）》，实验室废液属于危险废物，废物类别为HW49，危废代码为900-047-49。环评要求：建设单位应对检验室废液采用桶装收集、加盖密封，并暂存于危废贮存库，外委有危废处理资质单位处理。

生活垃圾


项目员工50人，生活垃圾按0.5kg/人·天计，年工作时间为300天；则项目生活垃圾产生量为7.5t/a，交由环卫部门统一处置。
（5）环境风险防范措施
加强管理和设备的维护，并设立完善的预防措施和预警系统，并配备必要的救护设备设施，制定严格的安全操作规程和维修维护措施，环境风险一旦发生，按照制定的发生事故时的应急预案进行。


